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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以

來

均

未

徵

收

足

額

茲

計

改

辦

一

年

期

內

共

徵

正

額

盈

餘

洋

銀

一

十

八

萬

九

千

八

百

二

十

五

兩

一

錢

零

又

江

海

關

代

徵

絲

稅

紋

銀

四

萬

二

千

九

百

三

十

六

兩

六

錢

比

較

遞

年

短

徵

各

數

加

増

三

倍

卽

照

額

定

數

目

計

之

亦

増

九

萬

七

千

九

百

餘

兩

當

臣

改

辦

之

初

亦

止

冀

正

稅

盈

餘

務

歸

足

額

並

不

料

多

至

倍

蓰

也

至

管

關

道

府

委

員

以

及

書

役

人

等

應

支

薪

水

工

食

通

計

一

年

動

支

洋

銀

四

萬

一

百

八

十

九

兩

零

內

除

酌

給

該

道

辦

公

費

每

月

支

銀

八

百

兩

奏

明

在

案

外

餘

皆

核

實

支

給

統

歸

奏

銷

案

內

造

報

惟

查

從

前

太

平

關

支

銷

各

項

經

費

每

年

僅

銀

五

千

九

百

餘

兩

似

較

此

次

節

省

但

從

前

侵

吞

正

欵

中

飽

者

多

是

以

明

銷

者

少

此

次

試

辦

之

初

均

係

實

用

實

銷

且

卽

以

四

萬

一

百

餘

兩

之

數

通

盤

核

算

內

除

奏

明

關

道

辦

公

歲

支

銀

九

千

六

百

兩

及

向

例

應

支

五

千

九

百

餘

兩

外

只

多

支

二

萬

四

千

餘

兩

而

所

徵

正

稅

盈

餘

比

往

年

幾

増

十

萬

似

屬

有

益

無

損

應

卽

仰

祈

恩

施

准

其

動

用

再

從

前

支

欵

均

扣

減

二

成

解

司

批

報

部

現

係

實

用

實

銷

且

均

以

洋

銀

支

發

節

省

已

多

似

未

便

再

扣

減

二

成

致

令

辦

公

竭

蹷

應

請

此

後

遞

年

支

發

前

項

銀

兩

免

扣

二

成

以

昭

體

恤

而

歸

核

實

太

平

關

務

向

由

巡

撫

臣

飭

委

南

韶

連

道

經

理

本

無

帮

辦

名

目

前

年

改

辦

新

章

厘

奸

剔

弊

恐

該

道

耳

目

難

周

因

派

知

府

一

員

帮

同

整

頓

現

已

試

辦

一

年

諸

臻

妥

協

嗣

後

關

務

仍

由

該

道

一

手

管

理

毋

庸

再

派

知

府

帮

辦

以

節

糜

費

其

太

平

遇

仙

浛

洸

北

關

四

分

厰

委

員

各

有

經

征

之

責

必

須

遴

選

廉

明

公

正

之

州

縣

等

員

由

巡

撫

衙

門

派

充

一

年

交

替

並

飭

該

道

隨

時

察

如

有

辦

理

不

善

禀

請

撫

臣

更

調

其

餘

應

差

佐

雜

人

員

照

此

辦

理鹽
引

國
朝
廣
東
省
鹽
引
行
廣
東
廣
西
兩
省
湖
南
省
衡
州
府

屬
之
酃
縣
桂
陽
郴
二
直
隸
州
并
所
屬
之
宜
章
興
甯



ZhongYi

韶
州
府
志
卷
二
十
二
經
政
畧

鹽
引

五

永
興
桂
陽
桂
東
等
五
縣
江
西
省
南
安
贛
州
等
二
府

甯
都
直
隸
州
貴
州
省
黎
平
府
屬
之
古
州
一
州
福
建

省
汀
州
一
府
則例

兩
廣
鹽
引
每
引
配
鹽
二
百
三
十
五
觔
至
二
百
六
十

四
觔
三
百
二
十
二
觔
不
等
按
地
搭
配
行
銷
同上

康
熙
三
十
一
年
議
准
連
州
樂
昌
仁
化
三
埠
増
引
一

千
道
餉
項
照
依
原
額
徵
收
鹽

法

志

康
熙
四
十
八
年
議
准
廣
東
連
州
總
埠
額
引
共
二
萬

九
千
九
百
三
十
九
道
零
原
派
行
銷
於
連
州
一
州
一

萬
八
千
四
百
八
十
二
道
零
湖
廣
衡
屬
桂
陽
臨
武
藍

山
嘉
禾
等
四
州
縣
共
一
萬
一
千
四
百
五
十
七
道
零

樂
昌
總
埠
額
引
共
二
萬
八
千
五
百
六
十
四
道
零
原

派
銷
於
樂
昌
一
縣
一
萬
二
千
八
百
三
十
七
道
零
湖

廣
郴
州
宜
章
興
甯
永
興
等
四
州
縣
共
一
萬
五
千
七

百
二
十
七
道
零
但
連
樂
二
州
縣
之
引
竟
多
於
衡
郴

八
州
縣
之
額
以
致
連
樂
二
州
縣
鹽
多
壅
積
衡
郴
等

八
州
縣
鹽
不
足
銷
今
議
將
兩
處
原
額
引
餉
作
爲
十

分
量
地
均
勻
連
樂
二
處
各
行
銷
十
分
之
三
衡
郴
等

八
州
縣
行
銷
十
分
之
七
同上

仁
化
埠
額
引
八
百
四
十
五
道
向
與
湖
廣
之
桂
陽
桂

東
酃
三
縣
分
認
完
銷
近
因
楚
屬
各
官
不
列
考
成
令

買
食
粤
鹽
而
仁
化
獨
肩
其
任
仁

化

志



ZhongYi

韶
州
府
志
卷
二
十
二
經
政
畧

鹽
引

六

英
德
向
與
翁
源
合
埠
其
鹽
總
躉
英
德
埠
原
於
英

子
地
同
立
埠
場
凡
拆
鹽
旗
票
俱
赴
英
德
縣
截
角
盤

騐
順
治
十
五
年
因
商
疲
累
將
兩
縣
餉
照
丁
口
分
派

以
翁
之
戸
口
八
千
五
百
九
十
五
丁
口
該
引
九
百
八

十
五
道
以
英
戸
口
一
萬
二
千
七
百
九
十
二
丁
口
除

納
涻
洸
六
百
七
十
道
外
該
納

子
地
埠
引
八
百
六

十
五
道
自
此
英
翁
各
自
督
理
完
引
各
招
排
商
承
埠

商
人
自
解
運
庫
翁

源

志

曲
江
縣
原
額
鹽
引
餉
銀
三
百
二
十
二
兩
一
錢
六
分

八
釐
樂
昌
縣
原
額
鹽
引
餉
銀
九
百
一
十
二
兩
一
錢

仁
化
縣
鹽
引
餉
銀
二
百
零
一
兩
三
錢
三
分
乳
源
縣

鹽
引
餉
銀
二
百
九
十
七
兩
八
錢
一
分
翁
源
縣
鹽
引

餉
銀
一
千
零
八
十
六
兩
四
錢
五
分
五
釐
英
德
縣
鹽

引
餉
銀
一
千
六
百
九
十
三
兩
一
錢
零
五
釐
舊志

曲
江
縣
正
改
増
引
八
千
九
百
二
十
七
道
七
分
額
徵

餉
銀
六
千
六
百
一
十
三
兩
零
六
分
三
釐
阮

通

志

樂
昌
縣
正
改
増
引
一
萬
七
千
三
百
二
十
四
道
四
分

額
徵
餉
銀
一
萬
七
千
一
百
八
十
六
兩
三
錢
一
分
三

釐仁
化
縣
正
改
増
引
一
萬
六
千
四
百
一
十
五
道
七
分

額
徵
餉
銀
一
萬
二
千
零
九
兩
一
錢
六
分
八
釐

乳
源
縣
正
改
増
引
四
千
七
百
一
十
六
道
七
分
額
徵



ZhongYi

韶
州
府
志
卷
二
十
二
經
政
畧

積
儲

曲
江
七

餉
銀
三
千
四
百
四
十
二
兩
三
錢
八
分

翁
源
縣
正
改
増
引
八
千
四
百
七
十
九
道
一
分
額
徵

餉
銀
五
千
四
百
六
十
二
兩
八
錢
五
分
六
釐

英
德
縣
正
改
増
引
七
千
二
百
八
十
二
道
三
分
額
徵

餉
銀
五
千
四
百
零
五
兩
五
錢
七
分
四
釐
同上

積
儲

曲
江
縣

常
平
通
濟
倉
額
儲
穀
三
萬
六
千
五
百
七
十
二
石
一

斗
三
升
二
合
八
勺
內
除
厯
任
盤
缺
借
碾
及
被
水
折

耗
共
缺
穀
三
萬
三
千
七
百
六
十
四
石
二
斗
七
升
六

合
七
勺
咸
豐
元
年
陳
令
買
補
淸
查
案
內
虧
缺
穀
一

千
一
百
五
十
六
石
六
斗
六
升
六
合
七
勺
實
應
存
穀

三
千
九
百
六
十
四
石
五
斗
二
升
二
合
八
勺
同
治
八

年
張
令
全
數
借
碾
未
經
買
補

捐
積
社
倉
穀
五
千
五
百
六
十
二
石
四
斗
二
升
七
合

七
勺
咸
豐
元
年
陳
令
全
數
借
碾
未
經
買
補

儲
備
義
倉
在
郡
城
北
門
內
直
街
同
治
元
年
南
韶
連

道
方
濬
頥
創
建
內
倉
廒
十
座
後
設
神
龕
供
祀
倉
神

中
建
曬
坪
前
爲
㕔
事
二
間
左
爲
辦
公
住
房
二
間
翼

以
庖
湢
之
所
前
爲
客
齋
再
前
爲
大
門
右
廂
房
二
間

經
邑
紳
許
炳
章
許
炳
華
陳
受
琳
李
文
昭
邱
培
璸
等

勸
捐
督
辦
官
紳
商
民
共
捐
銀
一
萬
六
千
六
百
零
兩



ZhongYi

韶
州
府
志
卷
二
十
二
經
政
畧

積
儲

曲
江
八

除
購
地
建
倉
買
穀
存
儲
外
仍
存
銀
一
千
六
百
兩
發

商
生
息
遞
年
支
給
倉
用
八
年
南
韶
連
道
林
述
訓
復

籌
欵
價
買
近
倉
地
段
札
行
經
管
紳
士
侯
遇
南
劉
多

寶
董
事
曽
世
卿
張
子
光
等
督
理
加
造
大
倉
四
座
増

修
曬
坪
圈
築
圍
牆
數
十
丈
並
籌
欵
銀
一
千
六
百
兩

發
商
生
息
増
給
倉
用
現
儲
早
冬
穀
共
一
百
零
九
萬

一
千
一
百
七
十
觔

方

濬

頤

新

建

韶

州

義

倉

記

蓋

有

治

人

而

後

有

治

法

有

治

法

尤

貴

有

治

人

天

下

事

類

皆

然

矣

而

救

荒

之

策

爲

最

世

之

論

救

荒

者

動

曰

無

善

政

非

無

善

政

也

治

法

治

人

偏

而

不

舉

則

無

以

愼

始

而

圖

終

耳

三

代

以

上

藏

富

於

民

後

世

均

田

絜

稅

民

無

餘

積

偶

遇

凶

荒

流

離

轉

徙

周

世

宗

發

粟

賑

飢

富

鄭

公

全

活

陜

民

數

百

萬

皆

實

心

實

政

著

美

前

代

厥

後

每

有

偏

災

長

吏

率

以

請

賑

藉

詞

推

諉

不

知

荒

歉

之

象

已

成

始

令

州

縣

展

轉

上

告

卽

不

遭

斥

駁

而

遷

延

數

月

流

亡

者

靡

有

孑

遺

不

肖

之

官

吏

又

從

而

掊

克

之

譬

如

救

涸

轍

之

鮒

而

欲

俟

迎

東

海

之

水

幾

何

不

索

民

於

枯

魚

之

肆

哉

此

有

治

人

無

治

法

之

一

弊

也

朱

文

公

議

建

義

倉

下

之

郡

縣

法

良

意

美

乃

積

久

有

名

無

實

舊

制

盡

廢

或

變

補

而

爲

樂

輸

勒

限

嚴

催

甚

則

束

縳

而

桎

梏

之

破

數

十

家

之

產

以

飽

蠧

役

之

囊

刻

削

侵

漁

巧

詐

百

出

其

僅

有

存

者

又

以

因

公

貸

支

冐

銷

無

幾

豈

尙

有

緩

之

足

恃

乎

此

有

治

法

無

治

人

之

一

弊

也

余

以

咸

豐

已

未

冬

奉

命

分

巡

南

韶

庚

申

仲

秋

蒞

任

諗

知

地

瘠

民

貧

平

時

米

穀

來

自

商

販

近

以

江

右

楚

南

屢

有

賊

警

韶

屬

毗

連

兩

省

籌

餉

籌

兵

曰

不

暇

給

而

城

以

內

倉

儲

闕

如

也

設

有

饑

饉

百

姓

何

以

爲

生

乃

與

署

韶

州

府

知

府

史

樸

曲

江

縣

知

縣

施

紹

文

議

建

義

倉

爲

先

事

預

防

計

各

捐

廉

俸

以

爲

之

倡

商

民

皆

踴

躍

公

輸

將

恐

後

遂

於

城

西

北

隅

購

宅

之

爽

塏

者

因

其

舊

而

改

葺

之

高

其

閈

閎

厚

其

牆

垣

邑

紳

許

炳

章

許

炳

華

陳

受

琳

李

文

昭

邱

培

璸

等

皆

黽

勉

從

事

興

工

於

辛

酉

八

月

越

同

治

元

年

五

月

落

成

凡

建

倉

廒

二

十

四

間

曝

塲

二

區

前

有

屋

十

六

楹

所

以

居

司

出

納

者

也

倉

穀

無

許

濫

支

愼

乃

筦

鑰

房

舍

毋

作

公

廨

以

時

啟

閉

詳

立

規



ZhongYi

韶
州
府
志
卷
二
十
二
經
政
畧

積
儲

曲
江
九

約

俾

刊

於

石

以

垂

永

久

始

事

已

集

而

治

法

觕

備

矣

後

之

人

與

余

同

志

愼

終

於

始

因

治

法

以

求

治

人

推

諸

州

縣

而

仿

行

之

使

數

十

百

年

之

後

易

瘠

土

而

爲

繁

庶

之

區

不

失

三

代

藏

富

於

民

之

意

是

則

所

望

於

異

日

之

董

斯

事

者
義
倉
規
條

一
義
倉
之
設
原
以
補
官
倉
之
不
足
爲
地
方
久
遠
計

也
大
約
以
官
司
啟
閉
民
司
出
納
方
爲
經
久
之
長

策
而
尤
要
在
官
得
而
稽
查
官
不
得
而
動
借
民
得

而
經
理
民
不
得
而
侵
漁

一
義
倉
啟
閉
宜
禀
官
也
司
事
將
某
廒
儲
穀
若
干
石

分
晰
開
造
淸
册
四
本
道
府
縣
各
呈
繳
一
本
存
局

一
本
均
由
道
府
縣
盖
印
每
廒
粘
貼
道
府
縣
印
封

各
一
張
鎻
匙
歸
司
事
收
管
所
有
看
守
倉
工
卽
由

當
年
司
事
選
保
供
役
倘
有
私
弊
惟
司
事
是
問
遇

有
事
開
倉
司
事
指
定
何
廒
禀
請
道
撤
道
封
府
縣

亦
各
撤
各
封
不
得
越
俎
代
撤
事
竣
司
事
閉
廒
請

封
卽
將
收
放
淸
數
報
明
存
案
每
年
更
易
司
事
時

禀
請
道
府
縣
派
委
員
到
倉
眼
同
盤
騐
有
無
虧
短

據
實
禀
覆
以
期
互
相
稽
查
而
杜
偷
漏

一
義
倉
經
理
之
人
宜
愼
擇
也
公
議
就
在
城
公
正
紳

士
及
老
成
殷
實
鹽
當
商
公
舉
若
干
人
作
爲
司
事

分
年
輪
流
董
理
不
准
久
佔
有
經
理
不
妥
者
隨
時

經
官
撤
退
另
選
更
替
時
禀
請
撤
封
盤
騐
請
換
封



ZhongYi

韶
州
府
志
卷
二
十
二
經
政
畧

積
儲

曲
江
十

條
如
有
虧
短
查
係
侵
蝕
責
令
原
管
之
人
查
出
作

弊
者
加
倍
罰
賠
倘
穀
質
蟲
蛀
受
濕
卽
及
早
禀
官

公
同
騐
明
颺
曬
免
致
曰
久
霉
變
仍
將
折
耗
核
實

註
列
簿
册
卽
於
本
年
設
法
捐
題
籌
補
如
修
葺
倉

廒
亦
隨
時
督
令
巡
看
辦
理
毋
任
推
諉

一
義
倉
穀
不
宜
輕
易
出
糶
也
查
義
倉
之
舉
出
自
地

方
官
一
番
苦
心
爲
民
籌
備
公
議
如
遇
歲
歉
灾
荒

或
存
三
糶
七
或
存
二
糶
八
隨
時
酌
量
禀
明
辦
理

設
逢
賊
警
兵
灾
不
能
泥
於
存
糶
之
數
惟
郡
垣
三

面
距
河
各
縣
米
石
均
由
船
載
運
販
甚
爲
便
易
如

米
價
雖
見
稍
昻
而
販
運
依
舊
流
通
卽
不
可
輕
議

開
倉
蓋
價
減
則
客
販
阻
滯
糶
竭
則
市
儈
居
奇
不

可
不
慮
若
爲
積
儲
年
久
出
陳
易
新
當
靑
黃
不
接

之
時
酌
糶
二
三
廒
藉
資
嬴
餘
彌
補
折
耗
亦
必
公

商
妥
協
禀
官
准
辦
當
年
卽
准
糶
價
買
穀
歸
倉
總

不
得
藉
出
糶
名
目
懷
私
侵
肥
漸
致
價
穀
兩
虧
轉

滋
弊
竇
如
司
事
者
逢
迎
官
長
或
因
支
放
兵
米
允

爲
出
借
或
因
辦
理
公
事
聽
其
挪
移
種
種
弊
端
均

責
令
司
事
賠
補
以
監
守
自
盗
例
禀
請
究
治
同
事

之
人
失
於
覺
察
及
徇
隱
者
分
别
輕
重
議
罰
庶
無

負
官
紳
當
時
籌
計
萬
全
而
免
日
久
廢
壞
之
漸

一
開
倉
平
糶
應
公
同
詳
愼
辦
理
也
如
値
平
糶
須
查



ZhongYi

韶
州
府
志
卷
二
十
二
經
政
畧

積
儲

曲
江
十
一

淸
門
牌
議
定
價
値
及
每
曰
出
糶
數
目
稟
明
道
府

縣
委
員
到
倉
眼
同
點
放
每
日
糶
穀
若
干
石
委
員

同
經
管
出
納
司
事
至
晚
間
各
呈
報
單
與
道
府
縣

衙
門
以
便
稽
核
其
在
城
紳
董
每
日
到
倉
領
穀
米

若
干
石
其
價
限
於
第
二
日
繳
淸
到
義
倉
經
管
司

事
收
存
方
准
再
領
穀
米
如
有
拖
欠
不
淸
者
准
該

管
司
事
呈
明
委
員
以
便
稟
請
究
追
該
司
事
倘
任

其
拖
欠
則
是
有
心
徇
庇
卽
責
令
司
事
照
賠
平
糶

之
後
所
收
穀
價
公
同
交
存
殷
實
當
舖
取
有
收
單

卽
報
明
道
府
縣
某
戸
存
銀
若
干
備
查
一
俟
穀
價

減
平
儘
數
公
同
買
還
上
倉
不
准
假
常
年
多
得
生

息
爲
詞
亦
不
准
藉
别
項
公
事
挪
用
如
違
此
約
該

管
司
事
等
亦
照
監
守
自
盗
論
加
倍
罰
賠

一
存
儲
穀
石
宜
明
定
章
程
也
凡
買
補
捐
題
上
倉
稟

明
道
府
縣
委
員
協
同
衆
司
事
到
倉
查
騐
收
竣
後

將
收
過
若
干
石
存
在
何
廒
開
造
淸
冊
報
明
存
案

所
需
看
守
工
食
及
修
葺
倉
廒
費
用
公
議
先
公
捐

出
經
費
銀
數
百
兩
存
當
舖
生
息
支
用

發
商
銀
兩

同
治
五
年
十
一
月
內
開
源
元
豐
同
盛
永
興
大
生
等

五
當
押
承
領
生
息
本
銀
一
千
二
百
兩
此

欵

本

銀

係

太

平

關

歇

業

銀

號

何

大

順

等

繳

回

由

曲

江

縣

傳

該

商

等

具

領

生

息

每

兩

每

月

息

銀

一

分

二

釐

按

月

繳

道



ZhongYi

韶
州
府
志
卷
二
十
二
經
政
畧

積
儲

曲
江
十
二

同
治
七
年
閏
四
月
內
韶
泰
福
安
大
生
永
興
同
盛
等

五
當
押
承
領
生
息
本
銀
一
千
六
百
兩
此

欵

係

因

建

義

倉

經

費

支

絀

提

借

防

韶

經

費

項

下

銀

兩

發

交

該

商

等

具

領

生

息

每

兩

每

月

息

銀

一

分

按

季

繳

道

薪
工
燈
油
年
節
神
誕
支
銷
各
欵

倉
內
經
管
紳
士
二
人
每
月
共
支
薪
水
銀
一
十
二
兩

由
庫
存
經
費
支
給

帮
管
生
員
二
人
每
月
共
支
薪
水
銀
五
兩
倉
夫
一
名

工
食
銀
三
兩
門
丁
一
名
工
食
銀
二
兩
一
錢
六
分
更

夫
一
名
工
食
銀
二
兩
五
錢
二
分
神
燈
油
銀
六
錢
每

月
共
支
銀
一
十
三
兩
二
錢
八
分
在
温
開
源
等
當
商

完
繳
息
銀
內
支
銷

遞
年
支
銷
新
正
油
蠟
紙
張
銀
七
兩
六
錢
七
月
燒
衣

銀
一
兩
四
錢
四
分
八
月
神
誕
香
燭
祭
品
銀
二
兩
八

錢
八
分
俱
由
庫
存
經
費
支
領

遇
有
盤
曬
穀
石
修
整
倉
廒

置
器
具
等
費
由
經

管
紳
士
赴
道
請
領

樂
昌
縣

常
平
倉
額
儲
穀
一
萬
零
零
二
十
三
石
八
斗
八
升
七

合
三
勺

捐
積
社
倉
穀
四
千
四
百
三
十
七
石
一
斗
三
升

以
上
倉
穀
咸
豐
四
年
經
令
出
糶
全
完
未
經
買
補

義
倉
五
所
明
萬
厯
九
年
知
縣
張
祖
炳
建
崇
正
五
年



ZhongYi

韶
州
府
志
卷
二
十
二
經
政
畧

積
儲

樂
昌

仁
化
十
三

寇
亂
被
毁

楊

起

元

記

樂

昌

縣

之

有

義

倉

縣

大

尹

龍

泉

張

祖

炳

創

也

倉

以

義

名

何

居

一

曰

別

乎

預

備

也

一

日

宜

也

尹

以

愛

民

之

心

而

倡

之

於

上

民

各

以

自

愛

而

應

之

於

下

其

於

事

也

不

亦

宜

乎

故

曰

義

倉

尹

屬

其

耆

老

而

詢

之

曰

百

姓

豐

歉

皆

不

足

爲

何

耆

老

對

曰

民

等

寡

生

聚

恃

穀

以

活

歲

歉

則

田

者

之

所

入

盡

輸

於

有

田

者

比

其

欲

食

也

富

家

得

以

騰

其

糶

歲

豐

則

田

者

之

所

入

悉

遷

諸

賈

人

比

其

欲

食

也

富

家

又

得

而

騰

其

糶

故

豐

歉

皆

不

足

也

尹

於

時

屬

其

富

民

而

告

之

曰

恃

汝

之

有

餘

而

操

人

之

不

足

也

義

乎

皆

應

曰

否

尹

曰

有

道

於

此

一

推

汝

之

有

餘

而

不

足

者

永

賴

焉

則

汝

願

之

乎

皆

應

曰

願

之

尹

曰

然

則

爲

義

倉

於

是

上

富

者

出

粟

百

石

以

上

中

富

者

五

十

石

以

上

下

者

十

石

以

上

不

旬

月

而

邑

之

致

粟

者

七

十

餘

家

爲

義

倉

焉

義

倉

之

法

立

保

正

一

人

主

其

籍

保

副

一

人

司

其

鑰

擇

子

弟

之

精

敏

有

行

者

二

三

人

視

收

放

焉

每

歲

季

春

朔

發

倉

聽

貸

秋

大

熟

徵

息

二

小

饑

息

一

大

饑

免

貸

每

十

人

連

結

中

推

二

人

保

比

其

收

也

徵

諸

保

則

民

不

擾

凡

貸

有

三

無

恒

產

而

有

恆

心

者

貸

力

農

者

貸

有

恆

產

者

貸

不

貸

者

有

三

游

手

游

食

者

不

貸

素

無

信

義

而

人

未

之

結

者

不

貸

一

次

負

欠

者

不

貸

所

以

寓

旌

别

也

穀

本

四

千

五

百

石

有

奇

數

歲

息

倍

之

以

其

半

貸

以

其

半

平

糶

貸

以

三

月

糶

以

五

月

毋

先

時

而

罄

所

以

待

不

虞

也

小

歉

不

賬

所

以

勵

民

事

也

稽

而

不

盤

所

以

寛

文

法

也

建

倉

五

城

内

一

城

南

郭

東

郭

西

河

南

柏

沙

五

都

之

穀

貯

之

土

頭

都

一

土

頭

辛

田

二

都

之

穀

貯

之

安

口

都

一

榮

村

里

田

安

口

曲

碣

四

都

之

穀

貯

之

羅

家

渡

一

皈

上

皈

下

二

都

之

穀

貯

之

所

以

度

地

之

遠

近

以

便

興

發

也

是

舉

也

可

以

廣

王

制

之

所

未

周

可

以

輔

氣

化

之

所

不

及

可

以

使

富

者

得

義

而

益

榮

可

以

使

貧

者

有

所

恃

而

不

恐

尹

之

用

心

於

民

亦

勤

矣

天

下

有

治

人

無

治

法

後

之

繼

尹

茲

邑

者

而

加

之

意

焉

則

此

法

可

以

常

行

而

茲

邑

之

幸

厚

矣

此

邑

之

父

兄

子

弟

所

爲

汲

汲

而

求

記

於

史

氏

意

也
仁
化
縣

常
平
倉
額
儲
穀
一
萬
零
八
百
六
十
三
石
一
斗
八
升

內
除
續
任
虧
缺
未
經
買
補
穀
一
千
六
百
九
十
三
石



ZhongYi

韶
州
府
志
卷
二
十
二
經
政
畧

積
儲

乳
源
十
四

三
斗
一
升
實
存
穀
九
千
一
百
六
十
九
石
八
斗
七
升

社
倉
原
存
穀
二
千
九
百
八
十
三
石
二
斗
四
升
一
合

五
勺
內
除
淸
查
案
內
虧
缺
穀
三
百
七
十
八
石
八
斗

零
五
合
二
勺
折
價
報
解
外
尙
存
穀
二
千
六
百
零
四

石
四
斗
三
升
六
合
三
勺

乳
源
縣

常
平
倉
額
儲
穀
一
萬
四
千
二
百
六
十
石
零
九
斗

捐
積
社
倉
穀
三
千
零
三
十
八
石
三
斗
八
升
九
合

以
上
倉
穀
咸
豐
四
年
七
月
被
匪
搶
失
無
存
尙
未

買
補

城
東
義
倉
知
縣
林
文
豐
建
縣志

打
鼓
墜
義
倉
知
縣
林
文
豐
建
鄕
民
林
楹
等
捐
入
穀

石
同上

鄧

光

祚

記

乳

源

額

設

預

備

倉

於

縣

衙

之

東

積

穀

備

賑

此

古

救

荒

良

法

也

每

當

春

散

秋

斂

之

期

老

弱

負

戴

遠

民

苦

之

且

弗

遍

也

撫

臺

劉

公

惻

然

檄

所

部

民

尙

義

出

穀

許

復

其

身

一

時

民

爭

響

應

得

穀

若

干

前

令

建

安

林

侯

就

治

東

建

義

倉

貯

之

以

賑

郭

外

之

民

若

大

塘

九

仙

雲

門

等

地

方

東

接

樂

昌

南

連

曲

江

民

遇

歲

荒

不

免

僦

劵

鄰

邦

可

徒

付

之

膜

外

而

不

爲

之

所

乎

復

議

於

打

鼓

墜

適

中

之

地

設

倉

借

預

備

穀

二

百

石

貯

以

賑

之

稍

收

其

利

以

實

本

倉

而

後

歸

其

本

穀

以

請

於

府

司

三

院

未

及

報

可

林

侯

以

通

判

河

南

行

矣

厯

壬

辰

秋

八

月

新

安

章

侯

來

令

邑

甫

下

車

首

咨

民

瘼

正

値

秋

歛

目

擊

有

不

給

者

痌

瘝

在

身

已

諄

諄

有

建

倉

積

穀

之

意

撫

臺

蕭

公

繼

劉

公

至

同

䖍

臺

王

公

雅

意

安

輯

用

林

侯

請

檄

下

行

之

章

侯

捧

檄

喜

動

色

笑

屬

其

耆

老

而

告

之

曰

此

吾

志

也

悉

遵

原

議

撤

行

館

舊

材

越

明

年

癸

巳

春

賑

甫

畢

令

役

搬

運

打

鼓

墜

而

義

民

蕭

逾

欣

然

以

地

基

助

之

乃

命

匠

營

建

左

廒

各

三

間

官

㕔

三

間

四

繚

以

垣

而

顏

其

堂

曰
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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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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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二
經
政
畧

積
儲

乳
源
十
五

平

惠

政

奉

撫

臺

新

命

也

凡

磚

石

瓦

桷

以

變

賣

材

充

辦

若

一

應

工

費

章

侯

發

贖

鍰

助

之

分

毫

不

干

於

民

是

年

八

月

新

倉

成

一

時

埀

髫

皓

首

之

民

不

煩

督

責

納

其

所

貸

接

踵

於

道

且

相

慶

曰

吾

屬

有

章

侯

歲

歲

豐

樂

矣

前

郡

守

陳

公

今

謝

公

兵

巡

王

公

軍

門

陳

公

按

臺

王

公

咸

嘉

懋

績

守

道

鄭

公

以

查

盤

至

復

爲

寛

議

取

息

之

年

需

其

贏

餘

以

備

賑

濟

皆

美

意

也

鄕

耆

羅

九

苞

林

楹

僉

謀

礱

石

以

記

侯

愛

民

之

勛

函

幣

馳

書

於

姑

敦

署

中

屬

予

記

之

予

惟

洪

範

八

政

食

貨

先

之

養

民

之

關

於

治

非

小

也

乳

居

嶺

南

上

游

予

先

人

之

墓

坟

在

焉

今

叨

司

牧

方

投

牒

司

功

養

一

節

惴

惴

常

慮

無

以

稱

塞

以

慰

江

東

父

老

詎

其

梓

里

章

侯

政

先

大

體

而

愛

民

一

念

出

自

眞

心

諸

惟

建

立

不

煩

不

擾

若

義

倉

其

初

政

也

曹

參

相

漢

民

有

畫

一

之

歌

遵

何

法

也

林

侯

之

建

議

得

章

侯

而

底

其

緖

其

愛

民

深

矣

哉

漢

循

吏

入

爲

三

公

多

由

守

令

今

東

粤

採

風

使

者

車

轂

不

絶

於

道

食

足

則

民

安

民

安

則

治

古

最

課

升

聞

褒

旌

咫

尺

章

侯

之

內

召

可

待

哉

是

役

也

陰

陽

訓

術

黃

文

大

程

其

功

而

學

博

諸

曁

掦

名

衡

陽

譚

君

樂

觀

厥

成

咸

舉

手

稱

賀

曰

民

生

遂

則

敎

化

行

爰

例

得

書

之

貞

石

翁
源
縣

常
平
倉
額
儲
穀
二
萬
八
千
四
百
七
十
石
零
三
斗
四

升
四
合
五
勺
內
除
厯
任
盤
缺
及
動
支
勇
粮
借
碾
兵

米
外
尙
實
存
穀
一
萬
八
千
五
百
五
十
四
石
八
斗
三

升
六
合
七
勺

捐
積
社
倉
穀
五
千
二
百
四
十
三
石
四
斗
二
升
三
合

七
勺

明

湛

若

水

翁

源

預

備

倉

記

預

備

倉

者

翁

源

縣

尹

之

所

創

建

翁

源

爲

韶

屬

邑

尹

能

遵

行

積

穀

之

令

且

至

萬

石

焉

謂

穀

必

有

貯

貯

必

有

倉

乃

度

府

館

廢

址

及

陰

陽

學

地

縱

橫

若

千

丈

創

爲

是

倉

其

中

仍

爲

府

館

爲

㕔

事

爲

厢

房

爲

庖

湢

凡

若

干

楹

而

府

館

不

失

其

舊

其

中

爲

倉

之

廒

者

三

間

間

深

二

丈

二

尺

廣

稱

之

東

西

爲

廒

者

二

十

八

間

深

若

廣

亦

如

之

前

爲

門

樓

三

間

而

翼

以

二

廒

於

其

傍

一

以

貯

紙

價

之

來

一
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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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畧

積
儲

翁
源

英
德
十
六

貯

官

吏

之

俸

經

始

於

嘉

靖

乙

未

落

成

於

丙

申

正

月

曽

縣

尹

極

蒞

焉

黃

主

簿

瓚

贊

之

於

是

邑

士

夫

鍾

尹

韻

吳

耆

民

瓊

等

咸

請

揚

縣

官

之

功

以

上

播

郡

侯

之

美

極

曰

非

縣

官

能

致

然

也

乃

我

郡

侯

之

功

之

德

也

侯

起

江

山

繇

進

士

秋

官

來

守

於

韶

闢

明

經

館

修

古

小

學

使

屬

邑

六

各

爲

預

備

倉

以

積

穀

而

敎

養

兼

備

焉

是

乃

郡

侯

之

德

之

功

也

令

官

何

有

焉

鄭

太

守

曰

非

官

府

能

致

然

也

乃

我

聖

天

子

之

德

也

凡

播

告

之

修

行

於

天

下

州

郡

謹

奉

承

之

以

致

於

邑

俾

置

囷

倉

預

儲

積

惟

多

寡

以

爲

賢

否

凡

以

救

民

荒

重

民

敎

也

是

乃

聖

明

之

德

也

守

臣

何

有

焉

鍾

尹

耆

民

聞

之

爲

備

述

其

辭

以

告

甘

泉

子

曰

不

亦

善

乎

夫

政

匪

弊

于

時

弊

于

人

故

君

明

其

義

臣

能

其

事

則

政

舉

矣

令

匪

齊

于

人

齊

于

政

故

上

宣

其

意

下

播

其

實

則

令

行

矣

嗟

乎

井

田

廢

而

天

下

無

善

法

富

者

益

驕

以

淫

貧

者

益

濫

以

亂

而

天

下

無

善

治

故

井

田

不

復

王

道

之

疚

也

維

其

疚

以

圖

其

善

因

其

時

以

救

其

弊

修

其

法

不

詭

於

俗

齊

其

政

不

易

其

宜

此

常

平

預

備

之

設

其

王

道

之

遺

意

乎

老

有

所

終

幼

有

所

長

矜

寡

孤

獨

廢

疾

者

有

所

養

則

政

行

而

化

舉

焉

富

民

將

曰

彼

皆

天

下

之

民

也

困

窮

乃

爾

吾

何

可

獨

富

而

仁

之

心

油

然

生

矣

貧

民

將

曰

公

府

之

給

農

氓

之

力

也

吾

何

可

以

徒

餔

而

義

之

心

油

然

生

矣

仁

義

興

而

道

德

一

風

俗

同

而

善

敎

達

焉

公

不

知

惠

民

不

知

病

相

忘

於

怨

庸

而

善

治

臻

焉

故

行

一

物

而

四

善

皆

得

預

備

倉

之

謂

也

今

鄭

侯

能

祇

承

天

子

之

德

意

而

曽

尹

又

能

奉

行

鄭

侯

之

善

政

而

致

之

民

四

方

有

賢

能

之

吏

必

來

取

法

是

爲

守

令

師

也

若

從

鍾

尹

耆

民

之

請

以

記

一

邑

之

善

以

風

四

方

焉

夫

豈

不

可

於

是

乎

書

英
德
縣

常
平
倉
額
儲
穀
一
萬
四
千
四
百
石
零
九
斗
九
升
二

合
七
勺
內
除
道
光
十
二
年
碾
解
軍
需
動
穀
四
千
石

又
除
厯
任
盤
缺
穀
四
千
九
百
七
十
九
石
九
斗
七
升

三
合
八
勺
實
應
存
穀
五
千
四
百
二
十
一
石
零
一
升

八
合
九
勺
于
咸
豐
四
年
七
月
被
匪
搶
失
無
存
尙
未

買
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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